
 
附件 5 

115年新北市政府辦理納管工廠廢污水處理設施補助申請書 
（本表單適用於共同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申請日期：115年  月  日 

序

號 
廠名 廠址 

統一編號 補助比率% 

(本欄不得修改) 

發票買

受人 負責人 

1   
 

% □ 
 

2   
 

% □ 
 

3   
 

% □ 
 

4   
 

% □ 
 

申請補助金額：  ＿＿＿＿＿＿＿＿＿＿＿＿＿＿＿   元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申請人(用印請清晰)： 

公司名稱 1  ：                   (簽章)  公司名稱 2  ：                  (簽章)  

公司負責人 1：                   (簽章)  公司負責人 2：                  (簽章) 

 

公司名稱 3  ：                   (簽章)  公司名稱 4  ：                  (簽章)  

公司負責人 3：                   (簽章)  公司負責人 4：                  (簽章) 

 

註：申請人（即共同設置之公司）應隨本申請書同時檢附：1. 工廠主體之負責人身分證影

本。；2.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型號資料（含環境部審定登記文件）。；3.114年 11

月 1 日以後設置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載明買受人為申請人其中之一發票影

本。；4.具施工前中後及時間之現場照片。；5.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6.工廠主體之金融機構存褶封面影本。；7.領款收據。 
 

 


